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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
泉鲤政办〔2023〕31号 

 
 

 
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鲤城区人民

政府行政复议案件处理程序若干问题的通知 
 

高新区管委会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区直各单位，各直属单位： 

为提高行政复议工作效率，进一步规范行政复议的有关处理

程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

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将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向区政府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，应依法作出符合法定条

件的程序性法律文书，授权区司法局按照下列程序办理：对只涉

及行政复议案件程序的事项，例如作出补正、告知、转送、受

理、答复、通知听证、通知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、延长审理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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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、简易转普通程序等，一般由区司法局依法处理。但是涉及重

大、敏感案件的程序问题，应当及时请示区政府。 

二、向区政府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，不符合法定条件，依法

不应当受理的，由区司法局报请区政府审批。 

三、经区司法局审查，依法应当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以及认

定抽象行政行为合法决定的，由区司法局报请区政府审批。 

四、经区司法局审查，依法应当撤销、变更原具体行政行为

或者认定抽象行政行为不合法决定的，由区司法局报请区政府审

批。 

五、对区政府受理的行政复议案件和审查的抽象行政行为，

被申请人应当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的规定，在规定的期限内及时提

出书面答复，并提供证据、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，配合区司法局

办理行政复议事项。 

六、区政府作为被申请人的行政复议案件，收到市政府《行

政复议答复通知书》后，由区司法局联系沟通承办原行政行为的

部门起草《行政复议答复书》并提交证据、依据材料等，经区司

法局审核后报请区政府审批，提交市政府。 

七、启用“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专用章”，区司

法局具体办理行政复议案件，出具有关法律文书时，应当加盖

“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专用章”。“泉州市鲤城区人

民政府行政复议专用章”由区司法局负责日常管理和使用等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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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 
 

 

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   2023年10月20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